
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研究生研究成果發表實施辦法 

 九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

 九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年 9月 13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(2、3條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年 2月 25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(1、4條) 

 99年 8月 11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(3條) 

104年 10月 13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(3條) 

（一）本院研究成果發表會每年於 5~6月份舉辦一次。本院各系所之碩士班學生

應於在學期間參加本院之研究成果發表會，未參加者則不得畢業，但若因

特殊原因提早於上學期畢業者，則不在此限。老師及博士班學生可自由報

名參加，但不列入參賽評分。若因涉及專利，在指導教授同意下依行政程

序專簽奉院長核可者，得不必參加發表會。 

（二）由院長邀請院內老師組成評分委員會，參加發表會同學之指導老師不需迴

避，其評分表設計時應包含有建議事項供參賽人員參考。 

（三）研究成果論文發表分成臨床組、副臨床組及基礎組三組，由學生自行選擇

報名參賽組別。每組成績擇優公佈最好前一~三名頒發獎牌並由各系所參酌

當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系所之分配額度協助給予獎金，並設有佳作若干名

之獎項。 

（四）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